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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匯報標準的自我證明 (個人)

請注意：

• 請以藍色或黑色原子筆及正楷填寫此表格。

• 如有任何刪改，必須在旁加簽。

• 

在本表格提供的個人資料，將被用作處理閣下的更改申請及 或本表格所詳述之目的或直接有關之目的。

• 如閣下於填寫表格時
有任何疑問，請致電景順積金熱線 查詢。

• 

    這是由帳戶持有人(個人)向申報財務機構提供的自我證明表格，以作自動交換財務帳戶資料(“AEOI”)用途。申報財務機構可把收集所得

的資料交給稅務局，稅務局會將資料轉交到另一國家/司法管轄區的稅務當局。 

• 

    如帳戶持有人的稅務居民身分有所改變，應盡快將所有變更通知申報財務機構。 

• 

    除不適用或特別註明外，必須填寫這份表格所有部分。如這份表格上的空位不夠應用，可另紙填寫。在欄/部標有星號（*）的項目為申報

財務機構須向稅務局申報的資料。 

• 

作為財務機構，銀聯信託有限公司（「信託人」）不獲允許提供稅務或法律意見。 若閣下對稅務居民身份存有任何疑問，請詢問專業稅務

顧問或瀏覽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 及稅

務局 有關 的網頁，或掃瞄此二維碼，以獲取更多共同匯報標準 及相關資料。

• 

 若成功完成本表格，閣下的資料將在我們的記錄上更新。

 第 部份 個人資料
個人姓名 必須與香港身份證 護照相同

 先生  女士  太太  教授  醫生 博士 ✓ 請在適當方格內填上 ✓ 號

英文

 

 中文姓名

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身份證  或  護照號碼 出生日期

只適用於沒有持有香港身份證人士。 日 月 年

手提電話號碼

Section   第 部份 - Plan Details - 計劃資料 

Name of Plan (the “Plan”) 計劃名稱 (「本計劃」) 

 

Invesco Select Retirement Fund- Administration Class 景順特選退休基金 - 行政管理類别 

 

OECD IRD (稅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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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地址
郵政信箱及「轉交」地址恕不接受。如有需要，通訊將寄往以下地址。)

室 樓 座

大廈 屋苑名稱

街號及名稱

地區 香港 九龍 

 

         新界

 #
海外(國家及城市) #

  

 

 

   中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城市) 

   其他 (  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國家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

#
 適用於海外地址。

第 部份 稅務居民所在國家／司法管轄區 

個人之稅務居住地

“✓“ 如適用，請在下面的方格填上「✓」。

以本人所知及所信，在此聲明：

本人之稅務居住地為 

只有香港，及沒有處於任何其他司法管轄區或國家的稅務居住地 (而本人的香港身份證號碼是本人作為香港稅務居民的稅務編號 )。 

如果上面的方格不適用，請填寫 。該部份為稅務居住地是(甲)香港及其他司法管轄區或國家或(乙)不是香港而是其他司法管轄區或國家的稅務

居民必須填寫的部份。] 

 居留司法管轄區及稅務編號或具有等同功能的識辨編號（以下簡稱「稅務編號」） 

請在以下列明 閣下作為稅務居民的所有國家／司法管轄區（包括香港（如適用））及相關的稅務編號

或具有等同功能的識辨編號（稅務編號）。如下列位置不敷應用，請按以下格式另加新頁。 

稅務居民所在國家／司法管轄區  稅務編號 註 1 

 
若未能提供稅務編號，請於下方

填上理由 A、B 或 C 註 2

若您選擇理由 B，請在下方解

釋無法取得稅務編號的原因。

註：

          若 閣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持有人，稅務編號為閣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號碼。 

如帳戶持有人是香港稅務居民，稅務編號是其香港身份證號碼。 

          理由 A –  帳戶持有人所屬的稅務居民的國家／司法管轄區沒有向其居民發出稅務編號。 

          理由 B –  帳戶持有人無法獲得稅務編號。（若您選擇這理由，請在上表解釋您無法獲得稅務編號的原因。） 

          理由 C – 無需稅務編號。（註：只有在相關司法管轄區的主管機關不需要披露該司法管轄區發出的稅務編號方可選擇這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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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部份 授權、聲明及同意

 收集個人資料聲明

本人同意

( i )  

本計劃之信託人 (「信託
人  」 )及/或景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本計劃之營辦人及/或投資經理 (「營辦人及/或投資經理  」 )可保留本文件所載資料及
其他有關申請參與本計劃的資料，以作為處理及管理本人申請參與本計劃之用；同時亦可用作執行本人的指示或答覆本人

或以本人名義作出的查詢；或其他有關參與本計劃之事項 (包括，如適用，郵寄報告或通告，僱主 (或其有關聯公司 )之任何
用途 )；此等資料將構成資料接收人業務之部份記錄；以遵行任何有關適用司法管轄區的法律、政府或監管規定 (包括任何
資料接收人需遵守的披露或通知的規定 )。營辦人及/或投資經理有意使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姓名 ,  電話號碼 ,  傳真號碼 ,  電郵

地址 ,  通訊地址 ,  投資紀錄 )用作直接推廣有關本計劃之產品或服務 ;  然而，除非得到本人同意，否則營辦人及/或投資經理
不能使用本人的個人資料 。在本人停止參與本計劃後，信託人及/或營辦人及/或投資經理仍可保留上述所有資料。根據個
人資料 (私隱 )條例 ，本人有權在支付費用的情況下，索取一份有關本人個人資料的副本。  

一

經簽署本聲明 閣下即明確表示同意營辦人及 /或投資經理為直接市場推廣目的而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倘接獲閣下之

書面或口頭要求 營辦人及 /或投資經理將會停止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

✓ ❑   如閣下不欲將資料提供給營辦人及/或投資經理，以用
作向閣下發放有關本計劃之產品或服務資料，請在方格內加上✓號。❑

按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閣下有權要求景順提供是否持有閣下的個人資料，或要求接觸和 或更改任何個人資料。 此類
要求，可向資料保障主任轉交大中華區監察總監作出書面查詢。請郵寄至香港中環花園道三號冠君大廈四十一樓，景順
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收。

 

信託人及 或營辦人及/

或投資經理可披露或轉交有關參與本計劃的資料予本計劃的核數師和營辦人及/或投資經理，及其僱員、主任、董事及代理

人；及 或營辦人及 /或投資經理及信託人的最終控股公司；及 或附屬公司及 或聯營機構；或其僱用之第三者以提供行

政、電腦或其他服務或設備；及 或受法律或監管規定授權之任何監管機構 無論是否法定機構 及 或僱主或其有關聯公

司，而此等人士可以是非居港人士。

 

本人同意信託人不論在有否得到本人的書面確認下均可接受及處理傳真指示或電郵指示及根

據該等指示處理有關事宜，本人亦同意賠償信託人因接受或處理該等傳真指示或電郵指示而直接或間接導致信託人遭受或
承受的任何行動、訴訟、理賠、損失、損害、成本或費用。儘管以上所述，信託人有權決定何種表格或其他指示文件能否
以傳真方式或電郵方式傳遞。

 

本人聲明，盡本人所知及所信，本表格及隨附文件(如有)所提供的資料和聲明均屬

真實、正確無訛且無缺漏。 

 

本人確認及同意，信託人可根據《稅務條例》（第 112 章）有關交換財務帳戶資

料的法律條文，（a）收集本表格構成自我證明的部份所載資料並可備存作 AEOI 用途及（b）把該等資料和關於帳戶持有人及任何須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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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帳戶的資料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稅務局申報。從而把資料轉交到帳戶持有人的國家及／或司法管轄區的稅務當局及（c）本人同意帳

戶持有人必須遵守信託人的要求以便遵守《稅務條例》及／或適用法律及規例的 CRS（AEOI）規定，並為日後開立帳戶之基礎（如適

用）。 

 

本人承諾，如情況有所改變，以致影響本表格所述的個人的稅

務居民身份，或引致本自我證明所載的資料不正確或不完整，本人會通知信託人，並會在情況發生改變後   日內，向信託
人提交一份已適當更新的自我證明表格。

  本人證

明，就與本表格所有相關的帳戶及／或現於信託人的帳戶（如有），本人是帳戶持有人。  

 

 

成員簽署 全名 日期

日 月 年

警告：根據《稅務條例》第 （ ）條，如任何人在作出自我證明時，在明知一項陳述在要項上屬具誤導性、虛假或不正確，或罔

顧一項陳述是否在要項上屬具誤導性、虛假或不正確下，作出該項陳述，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3 級（即 HK$10,000）罰款。  

請將填妥的表格郵寄或傳真至：

 

香港皇后大道中 183 號 

中遠大廈 18 樓 

銀聯信託有限公司 

退休金服務 (INV) 

傳真

銀聯信託專用


